
附件3       

填报及递交说明
一、填报要求

（一）填报基本要求

1.企业提交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往来函电均使用中文(外文资料必须提供经公证的中文翻译）文本。

2.企业必须递交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齐全的申报材料,并对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    3.资质证明材料须提供政府相关部门的有效证明文件。

    4.同生产企业原则上只由一个被授权人（本企业正式职工）参与申报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在资料递交、报价、评审、申（投）诉和正式挂网公布期间，不予更换被授权人。被授权人不得委派他人代替办理各项业务。

（二）申（投）诉表填报要求

1.企业填报时须选择申（投）诉类别。属于投诉的，须填报投诉企业名称。
2.填报申（投）诉事项时须按类别填报，具体如下。

（1）指标类别（一）：化合物专利，过保护期的化合物专利，国家科学技术奖项；
（2）指标类别（二）：保护期内的国家保密处方中成药，国家一类新药，通过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，中药一级保护，中药二级保护，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（地区）上市销售首仿药品；

（3）指标类别（三）：研发企业及排名，获得省政府质量奖药品，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药品，创新企业；

（4）指标类别（四）：评审单元划分，独家品种。

（5）指标类别（五）：网上交易产品覆盖率，产品抽检情况。
2.申请事项不属于同一指标类别内的，填报申（投）诉表时需要分别填写。（不同指标类别不在同一申（投）诉表内）
3.申请事项由企业在相应指标内容填涂成“■”，申请多个事项可多选。

4.申请内容由企业按照申请事项逐一填写，一事一项，每一项必须写明涉及药品编号、申请的具体事由，如有多个事项可按照顺序增加表格；附件栏目依次填写与申请内容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5.页数是指企业装订后的资料页数。

以上填写内容必须电脑打印，手写无效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格式要求

    1.所有申报资料统一为A4纸张规格；
    2.同一企业有多个产品指标信息申（投）诉的，须按指标类别分别填报，并按相应指标内容附相关证明材料，每个产品的相关材料按照顺序粘贴装订成册； 

    3.所有资格证明材料必须清晰，企业提供的材料每页均应加盖生产企业鲜章，否则按无效文件处理；

    4.企业申报指标信息材料，由被授权人现场报送资质材料。

二、递交资料流程

申（投）诉企业审核(目录内属“招标谈判”药品企业)——被授权人审核——申（投）诉材料审核（按指标审核）——企业递交资料登记

三、其他要求

(一)申报材料中无需装订被授权书，被授权人只需携带被授权书，供经办机构现场审核。

(二)被授权人须在申（投）诉表中签字。

(三)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经办机构有权拒绝接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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